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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已经 2011 年 12 月 30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 85 次常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

2012 年 3 月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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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预防、 控制和消除病媒生物的危害， 防止相关

传染病发生与传播，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传染病防治法》和《广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 结合本省实际， 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病媒生物， 是指能够将病原体从人或者其他动物

传播给人的、 危害人类健康的鼠、 蚊、 蝇、 蜂掷、 蚤类等生物。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 制

定近期和远期病媒生物预防控制规划， 实行目标管理和部门分工

负责制， 使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逐步达到国家规定控制标准。

第四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同级人民政府领导下，

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工作。 各级爱国卫生运

动委员会办公室负责本规定的实施。

第五条 在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统一组织下， 各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技术指导和病媒生物密度

监测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文化、 教育、 新闻等部门

应当做好病媒生物预防控制的宣传教育工作，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负责农区的灭鼠工作。





工， 应当同时规划建设防治病媒生物的卫生基础设施， 配套建设

符合卫生要求的垃圾收集设施和公厕， 建筑物管线、 市政管井和

下水道系统应当设有防范病媒生物侵害的设施。

第十 一条 单位和个人除应当执行国家和省有关环境卫生管

理规定外， 还应当做好以下防治工作：

（一）经常清疏下水道、 沟渠， 平整洼地， 清除室内外积

水， 控制蚊虫草生；

（二）垃圾等易招引、 草生苍蝇的物质应当有容器装载并加

盖， 日产日清；

（三）管好人和禽、 畜粪便， 粪池、 粪缸应当严密封盖， 住

宅区栽种花木不得施用未经发酵的有机肥；

（四）完善防蚊、 防蝇、 防鼠设施， 堵鼠洞， 填缝补隙以防

虫草蜘藏匿掌生；

（五）参与所在地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组织的病媒生

物预防控制活动。

第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设置相应的防蝇、 防鼠等设

施， 并采取措施消除苍蝇、 老鼠、 蜂蜘等病媒生物及其草生条

件， 病媒生物的密度应当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第十三条 废品收购、 建筑工地和集贸市场、 禽畜饲养场、

花卉市场等易招引或者掌生病媒生物的行业和场所， 其经营管理

者或者开办者应当完善和落实防范、 杀灭病媒生物措施， 并有专

人负责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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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城镇病媒生物预防控制工作主要指标应当符合本

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标准。

第十五条 凡开设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偿服务机构或者增加

此类经营项目的， 应当经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登记，

依法领取营业执照或者变更经营范围后方可营业， 并在领取营业

执照后1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同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备案。

开展异地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偿服务， 还应当向服务所在地

县级以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第十六条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对已备案的、 具备

以下条件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偿服务机构， 应当在其门户网站

进行公示， 方便需要服务的单位和个人选择和监督：

（一）有合法的工商、 税务登记证明；

（二）有完整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操作规程；

（三）有与业务量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合格的技术

人员；

（四）有符合要求的经营场所、 库房、 专用药物与器械；

（五）收费合理。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应当对本行

政区域内的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有偿服务机构的服务内容、 使用药

物种类和工作质量等情况加强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凡在本省生产、 销售、 使用的灭鼠、 卫生杀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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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和器械， 应当符合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与标准。

禁止生产、 销售、 使用国家禁用的灭鼠、 卫生杀虫药物和器

械。

第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一条规定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行

政部门或者政府指定的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限期整改或者罚款：

（一）单位、 住户的下水道、 沟渠、 容器积水掌生蚊幼虫

的， 给予警告， 并限期清理；逾期不改的， 对单位处以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住户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单位、 住户堆积垃圾或者粪池、 粪缸不密封而草生蝇

姐的， 给予警告， 并限期清理；逾期不改的， 对单位处以500元

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住户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

款。

（三）单位室内病媒生物密度超过本省病媒生物预防控制标

准的， 给予警告， 并限期除害；逾期不改的， 处以罚款500元以

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未设置相

应的防蝇、 防鼠等设施的， 或者苍蝇、 老鼠、 虫章脚等病媒生物的

密度不符合国家规定要求的， 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或者政府

指定的行政部门责令其改正；逾期不改的， 处以1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一 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三条， 废品收购、 建筑工地和

集贸市场、 禽畜饲养场、 花卉市场的经营管理者或者开办者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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